
股票简称：阳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608  公告编号：2004-临 07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公司名称：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路 230 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成铭大厦 C座 2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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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路 230 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编：53003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成铭大厦 C座 20 层 

邮编：100035 

联系人：王新 

联系电话：010－66530628 

传真：010－66185187 

 

 

 

收购人名称：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蒲安北里 3号楼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11号汇福轩 1号楼 1809号 

邮编：100081 

联系人：熊泽林 

联系电话：010-62115548 

 

 

本报告书签署日期：2004 年 3 月 30 日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公司/阳光股份/被收购公司： 指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首创置业： 指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 指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燕赵公司： 指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燕赵公司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

书 

首创阳光： 指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阳光苑公司： 指北京阳光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 指燕赵公司收购首创置业持有的本公

司 32,333,000 股国有法人股（占阳光

股份总股本的 15.5％）之行为 

转让协议： 指首创置业与燕赵公司关于本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 

双方： 指首创置业与燕赵公司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一、被收购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被收购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阳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608 

公司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路 230 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成铭大厦 C座 20 层 

联系人：王新 

联系电话：010－66530628 

传真：010－66185187 

2、公司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指标 

（1）、本公司经营范围是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高科技投资，商品房

销售、租赁、咨询等。 

（2）、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03 年 2002 年 2001 年 

总资产 193,031 127,359 104,344 

净资产 55,574 51,886 48,559 

主营业务收入 45,526 54,879 44,411 

净利润 3,638 3,327 5,848 

净资产收益率（％） 6.54 6.41 12.04 

资产负债率（％） 68.11 55.15 46.44 

本公司 2001、2002、2003 年年报分别刊登于 2002 年 3 月 30 日、2003 年 3

月 18 日和 2004 年 3 月 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3、在本次收购前，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本公司的资产、业务、人

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被收购公司的股本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发行股本总额为 208,600,200 股，股本结

构如下： 



                                                       单位：股 

1、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23,341,000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23,341,000 

（2）、募集法人股份 87,758,420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11,099,420 

2、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97,500,780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97,500,780 

3、股份总数 208,600,200 

（三）、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前，收购人燕赵公司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本次股份收购后，燕

赵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32,333,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5％，为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股份性质拟由国有法人股变更为一般法人股。 

（四）、在本公司发布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之日（即 2004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数量、比例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55,285,020 26.50 

北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23,341,000 11.19 

北京核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 4.79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7,295,040 3.50 

广西新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199,000 2.01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060,000 1.47 

广西嘉隆经贸有限公司 2,663,810 1.28 

北流市供电公司 1,667,700 0.79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47,690 0.45 

玉林市国企工业总公司 853,740 0.41 

（五）、本公司未持有或控制燕赵公司的股份。 



（六）、本公司曾在 2001 年 4 月 20 日公布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

项审核报告》及 2000 年年报中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做出了说明。 

经中国证监会南宁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南宁证监发〔1999〕9 号文初审同

意，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1999〕103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1999 年 11 月

实施了 1999 年增资配股方案。本次配股以公司 1998 年末总股本 10899 万股为基

数，按 10：3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实际配售数量为 1371.6 万股，配股价格

为 10 元/股，共募集资金 1371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货币资金 13136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00 年使用完毕，且使用效果良好。 

 

二、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与燕赵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收购报告书签订之日 

及前六个月未发现买卖本公司挂牌股份的情况。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在收购报告书公告之日未持有燕赵公

司股权；上述人员没有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任职。 

（四）、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与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燕赵

公司不存在对拟更换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进行补偿或其它任何类似安排。 

（五）、其它应披露的情形 

1、本公司董事没有将因本次收购而获得或将要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

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的情况。 

2、本公司董事不存在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收购结果

的情况。 

3、本公司董事在收购人订立的重大合同中无任何个人利益。 

4、本公司董事及关联方与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间无重要合

同、安排及利益冲突。 

 

三、 董事建议或声明 

（一）、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调查和意见 

1、公司对收购人的调查及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获知本次收购后，对收购人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对收购人的资



信情况、收购意图、后续计划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有关情况如下： 

（1）、收购人资信情况：燕赵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建

筑技术咨询；工程咨询（中介除外）。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630 万元，净资产 2036 万元，资产负债率 44％，2003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4

万元，净利润 152 万元。该公司股东为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建筑设计

研究院，吴世温，姜克，分别持有其 80％、5％、10％、5％的股权。本次股权

收购资金为燕赵公司自有资金，若其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该公司

控股股东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若燕赵公司不能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规定

及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则集团公司将通过合法途径向燕赵公司提供资金，以

支付转让价款。 

（2）、收购意图：收购人燕赵公司看好本公司的未来发展，本次进行股权收

购的主要目的是为其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奠定基础。 

（3）、收购人后续计划 

本次股权转让后，收购人无继续购买本公司股份的计划；收购人对本公司主

营业务无重大调整计划；收购人无对本公司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的计划；收

购人暂无改变现任董事会和高管人员组成的计划；收购人无对本公司组织结构做

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收购人无修改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计划；收购人无与其他股东

之间就本公司股份、资产、负债或者业务存在安排；收购人无其他对本公司存在

影响的计划。 

2、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其它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清偿对本公司的负债、不存

在本公司为其负债提供担保或者其它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对本次收购的意见 

1、本董事会对收购人的资信情况、收购意图、后续计划等进行了必要的调

查，并发表以下意见：本次协议收购对本公司的影响仅限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变

更，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影响。董事会全体成员与本次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2、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相关材料进行

了审阅，并发表以下意见：本次收购对本公司的影响仅限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变

更，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影响。各独立董事与本次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四、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一）、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 24 个月内，本公司及关联方签署的对本

次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情况 

2003 年 9 月 16 日，收购人燕赵公司的控股股东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我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阳光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

价款 126,897,257 元，合同约定集团公司负责阳光苑公司开发的北京华糖大厦项

目的建设施工。目前工程正在施工过程中。 

（二）、本公司未进行资产重组，不存在其它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事项。  

（三）、未有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它方式进行收购，本公

司未有对其它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情况。 

（四）、无正在进行的其它与本公司收购有关的谈判。 

 

五、其他重大事项 

本公司没有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它信息。 

 

六、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章程； 

2、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广西阳光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3、本公司董监事、高管人员及上述人员家属未买卖本公司挂牌股份的证明； 

4、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依法要求的其它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公司投资者查阅上述备查文件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成铭大厦 C 座

20 层证券事务部，联系人王新。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4 年 3 月 30 日 



 

声  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

均已进行详细审查；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的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唐军、侯国民、马卫东、骆志光、徐伯才、彭龙、郑拴虎 

签注日期：2004年 3月 30日 

 
 

 

 

 

 

 

 

 

 

 

 

 

 


